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德宏州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直和中央、省驻德宏各单位：

    因人事变动，经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调整德宏州移民搬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董其然  副州长

副组长：王维维  州政府副秘书长

何立洪  州搬迁安置办主任
成  员：刘云江  州委政法委副书记
陈东晓  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冯家柒  州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王宏彪  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州森林警察支队

支队长
包  勇  州民政局四级调研员
邓  冰  州司法局党委副书记
  任祖荣  州财政局副局长

阙永芳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李  瑛  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武显龙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官运邦  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杨  涛  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维掌  州水利局副局长

张  恒  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蔺富有  州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州防艾局专职

副局长

胡文萍  州审计局副局长

孙  坚  州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寸守在  州林草局副局长
范旭红  州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尹丽芳  州信访局副局长

何祥春  州搬迁安置办副主任
李罕板  州税务局副局长

云  康  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搬迁安置办，办公室主任由何立洪同志兼任，副主任由何祥春同志兼任，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二、主要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工作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移民搬迁安置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及州委、州政府工作要求，研究制定移民搬迁安置政策；做好与省直有关单位的沟通对接；协调处理跨县市间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研究解决全州移民搬迁安置有关重大问题和出现的重大争议事项，统筹协调处理移民搬迁安置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处理需要州人民政府直接处理的重大移民搬迁安置突发事件和重大事项；督促指导各县市人民政府和州直有关单位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后期扶持等工作。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决定事项；负责领导小组重要工作、重大活动的组织安排和筹备，负责督促移民搬迁安置目标责任的落实；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的统筹协调、综合管理、督促检查等工作；对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及时提请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完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事项。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若有变动，由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2022年6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州委办公室，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州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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